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4）沪7101行初826号

原告王某1。

委托代理人王某2（王某1之女）。

原告焦某。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某1，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告上海某局。

法定代表人王某3，职务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黄某，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施某，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阮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第三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凌某，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某，某某律师事务所3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某2，某某律师事务所3律师。

原告王某1不服被告上海市某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

于2024年9月26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

通知书等材料，被告依法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审理中，焦某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因焦某、某某公司1与本案

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上述个人及单位分别作为原告、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4年11月11日，本院依法组织证据交换，原告王某1与原告焦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

某1、被告上海市某局的委托代理人阮某、唐某、第三人某某公司1的委托代理人许某到

庭发表意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

1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2、原告王某1与原告焦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某1、被告上海市某

局的负责人黄某及委托代理人施某、阮某、第三人某某公司1委托代理人许某、杨某2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4年4月17日，被告作出某认（XXXX）字第X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以下简称被诉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内容为2022年6月1日，王某5在工作时间离开工作门店，自

行进入某天台，从，经120送至某某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同日宣告死亡，直接死亡原

因为：来院已亡。王某5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

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

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两原告共同诉称，其二人分别系王某5的父亲、母亲。经上海市某院（以下简称某院

）（XXXX）沪XX民终XXXXX号判决确认“王某5与某某公司1于2022年2月19日至

2022年6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中的“工作

场所”包括用人单位能够对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和职工为完成其特



定工作所涉及的相关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2022年6月1日13时40分左右，王某

5前往工作门店相邻的隔离酒店上厕所，期间突发心源性疾病从酒店楼上摔下，同日经

抢救无效死亡。王某5前往某酒店8楼上厕所属于正常生理需求，应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

延伸，其送医到院时已经死亡，医生判断为心源性猝死。两原告认为，王某5的死亡属

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发生意外事故所导致，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综上

，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对王某5的死亡重新进行认定。

被告辩称，其具有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原告就王某5与第三人之间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期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其于2024年2月18日收到

王某1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予以受理，经调查后于2024年4月17日作出被诉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劳动双方，程序合法。死者王某5于2022年6月1日工作时间离开工作

的门店，自行进入某酒店天台，从，120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同日宣告死亡。王某5坠

楼的地点既不属于工作场所或者工作岗位，也不属于第三人员工如厕的地点，因此难以

认定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王某5在到达医院时已死亡，医生不了解王某5曾发生高坠

一事，其以通常情况判断王某5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王某5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及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及视同工伤的任何一种情形，其作出的被诉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即使王某5属于心源性

猝死，因其坠楼的地点与工作无关联，故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

情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其同意被告的意见，并认为便利店位于一楼，店外与某酒店之间的空院内

有厕所，厕所并非工作场所。从王某5坠楼地点看，需乘坐某酒店内电梯至8楼后再走约

半层楼梯、穿过弯道等方能到达天台，天台（靠近坠楼地点侧）边缘有高约1米的围栏

，通常不可能发生意外，需要（人）站到围栏上才可能发生坠楼。天台并非人员活动场

所，也没有厕所。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王某5父亲、母亲。王某5在第三人开设的位于的某店工作。

2022年6月1日13时30分许，王某5离开便利店。13时40分许，王某5被发现躺倒于某店所

在间的空地处，随后被120救护车送至某院（以下简称某院）。上海市院前急救病历记

载，患者于15分钟前被发现呼之不应，遂拨打120，车到时，心电图示一直线，身上无

外伤⋯⋯意识丧失，瞳孔扩大（等圆固定），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两肺呼

吸音消失，心率0次/分，心律无，心电图印象全心停搏，血氧饱和度测不出，初步印象

车到人亡原因待查。某院急症室调查记录记载，死因推断心源性猝死。当日，华东医院

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亡时间2022年6月1日；死亡原因来院已亡。

2022年，两原告以第三人为被告提起劳动合同纠纷诉讼，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10月17日立案，经审理，于2023年6月5日作出（XXXX）沪XXXX民初XXXXX号

（以下简称XXXXX号）民事判决，确认王某5与第三人于2022年2月19日至2022年6月1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XXXX）沪

XX民终XXXXX号（以下简称XXXXX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XXXXX号民事判决

。

2024年2月18日，两原告就王某5的死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含第三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XXXXX号民事判决书、XXXXX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暨两原告与王某

5的身份证明、两原告的委托书、某院就王某52022年6月1日的调查记录、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书等。被告于某23日受理原告的上述申请并向原告和第三人分别邮寄送达受理决定

书。被告询问了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即本案中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某1、第三人委托

代理人王某、王某5的同事王某鹤，向某某局某所（以下简称某所）、某院、王某5同事

王某丹了解情况，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询问笔录并至事发现场查看。被告经调查，结

合两原告与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某所提供的材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相关证人证言

等，认定王某5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

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遂于2024年4月17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送

达第三人及原告。

另查明，的某店与某酒店之间有一处通道及空地，空地处建有厕所，王某5坠楼落地处

位于该通道。某酒店8楼设有厕所，前往该厕所无需经过天台。2022年6月1日，某所接

到报警称某酒店有警情，出警民警到达现场后通知法医到场。法医到场勘查确认王某

5从亭枫。经调查，某所排除他杀可能，排除刑事案件。

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及附件、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被诉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第三人营业执照、XXXXX号民事判决书、XXXXX号民事

判决书、急救病历、王某5某院门急诊室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簿、调查记

录、向某所了解情况的工作记录、某所制作的相关询问笔录、监控视频、第三人关于王

某5坠亡的情况说明、现场勘察照片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的职责。被告收到两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扣除两原告就王某5诉第三人劳动

合同纠纷诉讼期限，两原告申请工伤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依法受理后，进行了调

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

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某5死亡的情形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及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项或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在工作岗位上突

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王某5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从现有证据看，王某5在某店工作，某酒店8楼天台并非其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亦无

证据证明王某5因工作需要至某酒店8楼天台，故王某5的死亡不符合在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两原告称王某5前往某酒

店8楼上厕所，但前往该厕所无需至天台，故两原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

告认定王某5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

工伤的条件，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两原告的诉请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1、焦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某1、焦某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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